
2020年湖口县从农村卫生院公开选调

专业技术人员到县城医疗卫生单位工作的

实 施 方 案

经湖口县公开选调医务人员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从农村乡镇卫生院选调10名专业技术人员到县城医疗卫生单位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选调职位、范围和资格

（一）选调职位

1.县人民医院5名：临床医生2名、护师2名、影像医生1名；

2.县中医医院3名：中医医生1名、临床医生1名（病理科）、电子信息员1名；

3.县疾控中心1名：检验师1名；

4.双钟卫生院1名：药师（含中药类）1名。
（二）选调范围

农村卫生院在编在岗专业技术人员。

（三）选调资格：

1.政治要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医药卫生方针政策;思想素质好，恪守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爱岗敬业，服从组织安排。

2.年龄要求：.①临床医学类专业、中医类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在40周岁以下（即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取得对应专业中级职称的，年龄可以放宽至45周岁以下（即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取得对应专业高级职称的，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即1970年1月1日以后出生）；②检验专业、影像专业、药学（含中药学）专业、护理专业在35周岁以下（即198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取得对应专业中级职称的年龄可以放宽至40周岁以下（即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取得对应专业高级职称的年龄放宽至45周岁以下（即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工作年限要求：①在乡镇卫生院工作满4年及以上，其中:按政策规定,医学定向生需在乡镇卫生院服务年限不少于5年；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满转编后满2年。参加工作时间计算截止至2020年10月1日前。②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心关爱医务人员政策措施，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表现突出，在定点医院进入隔离病房直接参与确诊和疑似病人救治的医护人员不作工作年限限制。

4.执业资格要求：①报考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疾控中心相关专业人员：临床医学类专业须取得临床医学类执业医师资格证及对应专业执业证，中医类专业须取得中医类专业执业医师资格证及对应专业执业证，影像医师须取得临床医学类执业医师资格证及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执业证，检验专业须取得检验师专业技术资格证，护理专业须取得护师专业技术资格证及执业护士证；电子信息类人员须取得助理职称；②报考双钟镇卫生院药学类（含中药学）专业须取得药师（中药师）专业技术资格。

5.学历要求：必须取得全日制中专及以上或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及以上。

6.身体要求：心理健康、身体没有传染病及影响工作的其他疾病。

二、选调工作程序

（一）公布：在湖口政府网公开发布选调实施方案。

（二）报名：凡符合公开选调资格的人员应先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填写好报名表并加盖单位公章，到县卫健委人事股报名。报名时须提交毕业证、学历认证、资格证、执业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所有复印件须注明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近期同底免冠1寸照片2张。

报名时间：2020年8月4日上午9：00至下午17：00。 报名结束后，张榜公布报名名单。

（三）资格和加分审查：2020年8月5日进行资格和加分审查，对已取得对应专业副高职称资格证的加4分，对已取得对应专业中级职称资格证的加2分，加分依据以职称资格证为准；在定点医院进入隔离病房直接参与确诊和疑似病人的救治或护理的医务人员加4分；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表现突出，获得县级表彰的可以加4分，获得市级表彰的可以加6分，获得省级表彰的可以加8分，加分以表彰文件为准。
（四）岗位调剂：当选调职位报考人数小于选调职位数或无人报名时，由领导小组研究调剂到其它专业职位或放弃该职位名额。2020年8月 6日予以公布。

（五）准考证领取：2020年8月7日领取《准考证》，地点：县卫健委人事股。 

（六）考试：考试采用闭卷（不进行面试），考试时间：2020年 8月8日15:00至17：00，考试人员须带《准考证》、身份证提前赶到考点参加考试。考试地点：湖口县第二中学。

（七）确定拟选调人员：
1.当选调职位参考人数大于职位数时，按总成绩（笔试成绩+加分）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选调人员名单。

2.当选调职位参考人数等于选调职位数的，经资格审查合格后，直接确定为拟选调人员。

3.当选调人员末位总成绩出现并列时，首先考虑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表现突出，在定点医院进入隔离病房直接参与确诊和疑似病人救治的医护人员，然后按乡镇卫生院正式录用时间最早的优先选调（三支一扶服务期计算在内）。

三、相关要求

1.选调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工作人员要秉公办事、廉洁从政。如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违纪行为。将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2. 选调资格审查贯穿整个选调工作全过程，凡发现与报考条件不符或弄虚作假的，将取消当事人五年选调资格。

3、所选调人员到新单位后根据单位岗位职数重新确定新的岗位等级，如没有相应岗位则降低岗位等级使用，如果是取得乡镇类专业技术资格评聘的职称，不能在县级医疗卫生机构聘用，同时也不能作为报名条件。

4.本方案未尽事宜由湖口县公开选调医务人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咨询、举报电话：  0792-6332673（县人社局）
0792-6332179（县委编办）

0792-6380362（县卫健委）

湖口县公开选调医务人员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 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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